
 －1－ 

沪浦发改价〔2023〕1073号 

 
 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件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财 政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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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区属管理居民用户水价的复函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水务局： 

你局《关于转报上海浦东水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等供排水企

业调整服务区域水价的函》（浦水务〔2022〕64 号）、《关于调整

区属管理区域污水处理费相关事宜的函》（浦水务〔2023〕143

号）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

规则》，为进一步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，引导合理用水、节

约用水，保障饮用水水质，切实改善城市水环境，促进供排水行

业健康可持续发展，结合本区实际，经召开居民水价调整听证会

等形式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，并报经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同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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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调整本区区属管理居民用户水价。现就有关事项函复如下： 

一、调整居民阶梯水价标准 

本次调整区属管理居民用户水价的涉及区域为浦东水务集

团、浦东自来水公司和临港供排水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家供排水

企业”）的服务区域。 

保持三级阶梯水量不变，并将三家供排水企业服务区域居民

用户水价调整为同一水平。其中，居民用户第一阶梯综合水价调

整为每立方米 4.05 元，其中供水价格为每立方米 2.25 元，污水

处理费征收标准为每立方米 2.00 元（应缴纳污水处理费=污水处

理费征收标准×用水量×0.9，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污水处理费

征收标准和应缴纳污水处理费计算方式均与第一阶梯相同）；第

二阶梯综合水价调整为每立方米 5.80 元，其中供水价格为每立

方米 4.00 元；第三阶梯综合水价调整为每立方米 8.79 元，其中

供水价格为每立方米 6.99 元。 

具体标准详见下表。 

区属管理居民用户阶梯水价表 

单位：元/立方米 

 
户年用水量 

（立方米） 
供水价格 污水处理费 综合水价 

第一阶梯 0-220（含） 2.25 

2.00 

4.05 

第二阶梯 220-300（含） 4.00 5.80 

第三阶梯 300以上 6.99 8.79 

注：应缴纳污水处理费=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×用水量×0.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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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其他事项说明 

1. 居民合表用户暂不执行阶梯水价，水价按照第一阶梯综

合水价执行，即调整为每立方米 4.05 元。 

2. 执行单一制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

水、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、宗教

场所生活用水、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、

保障性租赁住房生活用水、回灌井用水等，按照居民综合水价的

平均上涨幅度执行，即调整为每立方米 4.37 元，其中，供水价

格为每立方米 2.57 元，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为每立方米 2.00 元

（应缴纳污水处理费=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×用水量×0.9）。 

3.“一户多人口”按《关于完善居民水、电、气阶梯价格“一

户多人口”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沪发改价管〔2020〕19 号）

有关规定执行。累计人数满 5 人及以上的家庭，每户每年增加

100 立方米阶梯水量基数；累计人数满 7 人及以上的家庭，既可

以选择增加 100 立方米的阶梯水量基数，也可以选择按照居民用

户综合水价的平均上涨幅度执行，即调整为每立方米 4.37 元，

其中，供水价格为每立方米 2.57 元，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为每

立方米 2.00 元（应缴纳污水处理费=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×用水

量×0.9）。 

4. 调价方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居民阶梯水价按照

年度周期执行。 

5. 继续加强污水处理及收支情况信息公开。本区城镇污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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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服务单位应当定期公布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状况等信息。

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当于每年 6 月底前向社会公布

本区域上一年度污水处理费的征收、使用情况。 

三、配套措施 

1. 请你局抓紧组织和督促三家供排水企业等有关单位落实

好居民用户水价调整及各项配套措施，做好相关政策解释和服务

等工作，妥善处理好实施中的有关问题，确保调价方案平稳实施。 

2. 请你局抓紧组织和督促三家供排水企业进一步加强经营

管理，完善企业内部运行机制，努力降本增效。继续加强管网改

造和精细化管理，切实降低产销差率和管网漏损率。进一步加强

成本控制，优化人员结构，提高劳动生产率，加大欠费追缴力度，

研究创新水费欠缴与社会征信等联动机制，继续保持水质安全、

服务质量和管理效率在全市供排水行业的领先水平。 

特此复函。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 

 

2023 年 11 月 6 日 

 
   

抄送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新区政府; 

区生态环境局、民政局、建交委、市场监管局、国资委、城
投集团、水务集团。 

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4 日印发 
  


